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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粹，使諸如服貿、貨貿等協議及自由經濟示範區等受阻，嚴重至阻滯台灣經濟發展。

而今大陸經濟不但已進入習近平所強調成長減緩的經濟「新常態」，更遇到前所未有的嚴

厲挑戰：諸如房市泡沫化、龐大地方政府債務、產能過剩、人口快速老化等問題而焦頭爛

額。本（104）年 8 月 11 日人民幣遽貶，更是 10 年來最大的轉折，結果引發各國貨幣競貶

及全球股災，從而也為全球經濟投下新的變數。換言之；由於兩岸互動密切，大陸經濟進

入全面調整的黯淡時期已無可避免，對台灣經濟衝擊也將日益擴大。 

三、兩岸經貿發展從量變走向質變，大陸對台灣的競爭與威脅逐漸凌駕於合作與機會；台灣改

變策略勢在必行，尤應儘快速改變舊的經濟思維和運作模式，進行全新的戰略部署。首須

改變的，是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成長模式。其實；這議題在國內已有愈來愈高的共識，如

果經濟發展能有更多內需及在地成分，則未來經濟成長動能就可從出口的「單引擎」變成

出口加上內需的「雙引擎」，如此，因應全球經濟波動的能力就可大幅提高。 

四、現在紅色供應鏈崛起，規模比台商更大，成本更低，以往台商「以大陸為工廠」，為國際

品牌大廠接單代工模式，唯有轉進到「以質取勝」、靠創新研發及加值服務的新出口模式

，才能建立永續的競爭力。大陸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兩岸經貿又密不可分，排除大陸市

場的單飛思考不切實際；但雙方經濟合作須從「政治思維」轉向「市場思維」，該合作的

就合作，該競爭的就競爭，回到市場思考，台商才會更具競爭力，這也是政府和民間必須

共同面對的責任。 

五、台灣經濟正面臨轉捩點，既有的經濟成長模式無以為繼，進入挑戰重重的荊棘之途已是無

可避免。不論從全球或兩岸經貿關係來看，大陸經濟變局都將對台灣經濟的未來發展，有

著不可小覷的影響，政府雖一直強調分散市場、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內，但市場是現實

的，利之所趨必為導向，政府不能只喊口號，卻沒有任何說服企業多面向投資的誘因及理

由，現行模式已嚴重衝擊台商生存發展，更考驗已行之多年的兩岸經濟合作路線。處於這

國家經濟發展的十字路口，未來經濟發展策略要如何抉擇？可說是政府必須面對的最大的

考驗。 

（三十五）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前某企業界大老語重心長的指出，

台灣社會現在的氛圍是「喜歡就民主，不喜歡就民粹」，感

同暮鼓晨鐘，籲請政府應予正視。一般而言；民粹運動者自

認為代表「人民」、「全民利益」，刻意將「人民」與精英

、特權、貴族、富人隔離而製造對立，為了將對手或敵人妖

魔化，動輒以煽惑性言詞博取普羅大眾的同情與跟隨，歷史

上因此釀生不少悲劇，希特勒領導的納粹挑起二戰，就是一

血淋淋的實例。民主之要義，在於透過理性溝通，尋求社會

最大共識，進而凝聚國家的發展目標，俾利國家順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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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創造最大福祉。但民粹和民主程序凝聚出的民意僅一

牆之隔，若未慎思明辨，民粹將被誤信為民主。例如；台灣

內需市場不足以支撐經濟成長動能，若以意識形態抗拒國際

市場，就是不顧麵包之民粹；若僅高喊「無核家園」，卻未

同步提出可行替代方案，豈不一樣猶如只顧愛情、不顧麵包

之民粹？上端等企業大老，一路打拼見證了台灣蓽路藍縷經

濟建設的辛酸、奮鬥及成長，而今會有如此無奈之語，胸中

塊壘顯然積鬱已久。當今全球性競爭愈益加劇，台灣稍有遲

滯即遭競爭對手迎頭趕上，現在全民好不容易所能享有的「

小確幸」也將煙消雲散，政府豈能放縱民粹誤國害民？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不知何時開始，「民粹主義」一詞已成為臺灣政治、輿論慣用的貶詞，用以「譴責」某些

團體或個人藉由群眾運動以達到與法令抗衡的目的。如果說人民聚眾與法令抗衡，或因此

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便是民粹，那麼臺灣現今輿論自由、政治民主（姑不論其素質如何）、

社會開放等現象，謂其大抵皆拜民粹所賜，概不為過。但人民因對政府措施不滿、對代議

政治無法完全表達心聲而結社聚眾，並不能將之與別有居心者的煽動民粹行為相提並論。 

二、不可諱言；政府施政確有說一套、做一套或朝令夕改、虎頭蛇尾的狀況，民代圖謀私利、

投機廢政的醜態亦不乏可見，在這種「劣幣當道」、「竊國者侯」的扭曲環境下，人民若

不出面為自己爭口氣，如何還有立錐之地？本席不否認有許多藉民粹手段牟取不法利益的

勾當，也不否認許多民粹運動實際上與暴民行徑略無二致，但質疑的是；為何政府在面對

這些不當的「民粹主義」時，卻表現得心虛而怯懦？是否是為了某種繼續執政的利益而在

利用、縱容這些民粹行為？ 

三、有人可能認為民主政治本來就是民意政治，因此，以民意最大，以民意為依歸所做出的決

策，以民意作為治理國家的準繩，並無不妥之處。但民意，可以超越法律及憲法嗎？民意

是代表多數嗎？民意可行嗎？民意的論述有其研究數據嗎？尤其，民意如流水，一會兒東

，一會兒西；民意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應如何遵循？如果一切依民意施政，誰來負

政策成敗責任？是大家嗎？是所有公民嗎？答案是「最後就等於無人負責」。 

四、台灣社會現有的民粹，並非能夠提出一個好的民主政治運作模式，民粹政治不等於民主政

治。民粹沒有人負責，諸多民粹，透過媒體渲染扭曲，政府領導人又沒有判斷能力，一切

依民粹走，那走向「民粹亡台」、「名嘴滅台」、「媒體滅國」之路恐怕就不遠了。近年

來，台灣經濟無法向前走，兩岸經濟落差翻轉，且逐漸拉大，民粹難道不是最大的禍首？ 

五、民粹本來是中性的字眼，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因為玩得過火，變成少數人的專利，在台灣



 

 
270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67 期 院會紀錄 

成為獨特的政治文化。也因為被政治人物玩得爐火純青，與理盲結為雙胞胎，凡事不問青

紅皂白，只以顏色論是非。台灣近十年來經濟落於四小龍之末，政務無法推動，都是台式

民粹惹的禍。若民粹若不受民主與專業的規範，恐怕「民粹亡國論」就要成真。因為；挾

民意而行的政治人物恣意而為時，黑金政治、官商勾結、違法亂紀……等，將造成台灣社

會的衰亡。 

（三十六）本院邱委員志偉，鑑於日前日本通過「新安保法」修法，爰

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馬政府認為，日本「新安保法」修法完成後，會造成東亞局勢什麼樣的轉變？ 

二、「新安保法」修法完成後，日本將有更大空間介入東亞地緣政治，如此，是否增加了台灣

與中國搏奕的戰略選項？ 

三、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美國重返亞洲、美日同盟強化而與中國升高對峙，也增加了台灣

捲入區域衝突的風險。因此，日本新安保法固然可能有助我國在中國面前鞏固、伸張主權

；但同時，卻也是可能造成區域緊張、破壞和平的兩面刃。台灣位處大國搏奕、交鋒前沿

，針對「新安保法」通過所造成的「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馬政府要如何確保台

灣和平，讓台灣「走自己的路」？ 

（三十七）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交通部將於 104 年 10 月 3 日至 104 年

11 月 15 日舉辦桃園航空城的預備聽證會，卻排除航空城第二

期居民、地上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使得受徵收土地的居

民未有發表聲音的機會，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環境法律人協會詹順貴律師表示，土地徵收法律未修正前，聽證程序是檢視徵收公益性、

必要性的重要渠道；不過交通部為航空城舉辦的聽證會中，卻沒有通知第二期徵收者、地上權

人、以及可能遭受整地工程影響的居民參與，明顯違反行政程序法，勢必讓航空城成為違法徵

收案。 

（三十八）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 2014 年越南台商排華事件，越方承諾

事項尚有多項未能完成，建請主管機關應跨部積極協調，藉

以保障越南台商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